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

[bookmark: _GoBack]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度，强调加强基层治理、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重要性，对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取得重大成就。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2025年10月28日，关于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决定、新修订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两法”）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完善村（居）民委员会组成和职责的规定，并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流程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开启了新时代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新阶段、新局面。
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提供法治保障。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两法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决策部署，并将党对基层群众自治工作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具体化、制度化。一是确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根本原则，规定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和支持村（居）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二是积极稳妥落实“一肩挑”和“交叉任职”制度。《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均有相关规定。两法规定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居）民委员会主任，是推动党的全面领导在基层落实落地的重要制度设计，实现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三是发挥村（社区）党组织的引领把关作用，如需由村（居）民会议或者村（居）民代表会议决定的重要事项，应当先经村（社区）党组织研究讨论。两法的这些规定确保了党在基层治理领域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为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提供法治保障。基层治理需要自治、法治和德治共同发挥作用，以自治凝心聚力、法治定分止争、德治春风化雨。两法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推动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一是以法治规范和保障自治。两法以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立法目的，明确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立为基层治理基本路径，规定按照便于村（居）民自治和有利于基层治理的原则设立村（居）民委员会，同时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合法性审核备案和监督执行工作机制；健全村（居）民会议和村（居）民代表会议制度，既保障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又确保村（居）民自治活动有序规范。二是以法治促进和保障德治。两法将支持和引导村（居）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倡导良好社会风俗和文明生活方式规定为村（居）民委员会的法定职责，同时要求村（居）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办事公道、廉洁奉公，以法治的方式加强基层群众的道德建设。三是以自治、德治推动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两法规定村（居）民委员会具有维护基层群众合法权益的职责；要求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以及村（居）民会议或者村（居）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要求村（居）民委员会宣传宪法、法律、法规，支持和推动村（居）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两法通过全面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村（居）民的行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引导村（居）民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为加强法治社会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为在基层治理中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法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始终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自己命运的主人，享有更广泛、更真实、更便捷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基层治理是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重要领域，在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环节，充分彰显了人民参与的广泛性和持续性。两法将近年来各地成熟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明确村（居）民委员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通过充实优化选举程序，增加民主协商的专门规定，健全村（居）民会议和村（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完善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民主管理规定，健全村（居）务公开、村（居）务监督委员会等民主监督制度，切实保障村（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广泛性和有效性，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基层治理中的生动体现。

